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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粮〔2017〕12 号

郑州市粮食局

关于开展粮食收购资格核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粮食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加强对已取得粮食收购

资格许可的经营者的指导、服务和监管,认真落实粮食收购资格

核查制度，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河南省实施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办法》《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精神，按照《河

南省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粮食收购资格核查工作的通

知》（豫粮办〔2017〕12 号）文件要求，现就我市粮食收购资格

核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核查时间

2017 年 2 月 6 日至 3月 17 日

二、核查范围



2

凡 2017 年 3 月 17 日前在我市辖区内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的

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均应纳入本次核查范围。

三、核查内容

（一）经营者是否具备粮食收购资格；

（二）《粮食收购许可证》登记的内容有无重大变化；

（三）有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粮食收购许可证的行

为；

（四）是否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

四、核查方式

粮食收购资格核查按照在地管理原则，各县（市）、区可以

通过要求经营者报送相关书面材料的方式，也可采取实地检查

等方式对本辖区内经营者的资格变化情况进行核查。经营者应

当向审核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粮食收购资格核查申报表》（附件 1，请正反两面

打印）；

（二）《2016 年度经营者粮油购销情况表》（附件 2）；

（三）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四）《粮食收购许可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五）审核机关根据相关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注重实效。各县（市）、区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粮食收购资格核查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

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严格按要求完成核查工作。按照《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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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中相应条款依法暂停或

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条规定依法办理行政许可注销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粮

食收购资格的注销手续。

（二）规范程序，严格纪律。各县（市）、区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在资格核查过程中，要坚持核查与服务相结合，不得妨碍

经营者正常的粮食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收取被检查人的财物，

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三）强化落实，加强督导。各县（市）、区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要认真落实好文件精神，开展好粮食收购资格核查工作，

市局将对各县（市）、区粮食收购资格核查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

督导，并对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四）认真撰写核查总结，及时上报核查结果。核查工作

结束后，各县（市）、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认真撰写 2016 年

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工作总结，按照规定的内容填写《暂停、

取消、注销粮食收购资格的经营者情况表》（附件 3）、《2016 年

度经营者粮油购销情况表》（附件 2）和《现有已取得粮食收购

许可证的经营者情况表》（附件 4），所填表格均可按表样自行设

计成 EXCEL 格式，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前一并通过电子邮件形

式报送至市局政策法规处。

联 系 人：杨云飞

联系电话：0371-66262976

电子邮箱：zzslsjzcf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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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粮食收购资格核查申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邮政

编码

单位地址

工商登记证

编号

许可证

编号

法人代表

（负责人）

联系

电话

联系人 手机
联系

电话

注册资本 （万元）

本年度

增减

情况

仓储容量
（吨） 本年度

增减

情况其中：租借仓容 （吨）

统计员 姓名
证件

名称
姓名

证件

名称

检验员 姓名
证件

名称
姓名

证件

名称

保管员 姓名
证件

名称
姓名

证件

名称

本年度粮食

收购量
（吨）

小麦 （吨） 玉米 （吨）

稻谷 （吨） 其他 （吨）

处罚记录 警告 （次）
责令

整改
（次） 罚款 （元） 其他

经营情况

统计上报

经营

台账

健全□

统计

报表

按时

上报

□

不按

时上

报□
收购

进度

按时

上报

□

不按

时上

报□

未建立□

基本

按时

上报

□

不报

□

基本

按时

上报

□

不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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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

（负责人）

承诺

本人承诺自觉遵守《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粮食收购政

策的各项规定，并保证以上申报材料真实，如有欺诈、隐瞒和弄虚作假等行为，

自愿承担法律责任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人代表（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统 计

部 门

审 核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仓 储

部 门

审 核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执 法

部 门

审 核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粮食收购

许可证

经办人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处（科室）

负责人审核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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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2016 年度经营者粮油购销基本情况表

购销单位： 单位（吨） 截至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

品种

年初库存

收购 销售

年末库存
合计

国有及国

有控股

企业

私营企业
外商投资

企业
其他 合计

国有及国

有控股

企业

私营企业
外商投资

企业
其他

原粮合计

小麦

稻谷

玉米

大豆

其他

说明：1、各县（市）、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向市局报送本辖区汇总数。

2、表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栏内指购销单位的性质。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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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暂停、取消、注销粮食收购资格的经营者情况表

截至 2016 年底本市（县）已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的经营者 个 ，其中：2016 年新增 个 ，暂停 个，取消 个，注销 个；

应参加本次核查的经营者 个 ，实际参加核查的经营者 个 。

经营者

名称

工商

登记机关

许可证

核发机关

许可证

编号

初始领证

时间

经营者

性质
存在问题

处理结果 备注

合计 暂停资格 取消资格 注销资格

说明：“经营者名称”是指在本次核查过程中被依法暂停、取消、注销收购资格的经营者的单位（姓名）全称。

填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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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4

现有已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的经营者情况表
填报单位： 截止日期：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营者

名称

法人代

表姓名

工商登

记机关

许可证

核发机

关

许可证

编号

初始发

证时间

经营者

总数

经营者性质

国有

企业

国有控

股企业

集体

企业

私营

企业

其

他

中外合

资企业

外商独

资企业

港澳台

资企业

说明：“现有已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的粮食经营者”是指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由本辖区内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具备合法有效粮食

收购资格的经营者，不包括已被依法撤销、取消、注销粮食收购资格的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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